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购买劳务派遣服务项目。

2.采购预算：3560400.00 元。

3.采购内容：因工作需要，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拟采用购买劳务派遣服务

方式，劳务派遣人员派驻广东省徐闻县执行海安新港、徐闻港联勤查控工作。

二、技术要求

（一）人员方面的需求

在合同期内，成交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勤务工作需要，按照勤务级别派遣不

同数量的劳务派遣人员到广东省徐闻县参加海安新港、徐闻港联勤查控工作，派

驻期间的食宿由采购人给予保障。

（二）服务内容

1.派遣劳务派遣人员：本项目派遣的劳务派遣人员由成交供应商提供，经采

购人面试、培训、考核后方可上岗。

2.工作内容：海安新港、徐闻港联勤查控工作。

3.提供派遣人员培训：派遣人员入职前培训、上岗培训服务（根据采购人需

求而定）。

4.派遣人员关系管理：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和办理相关手续。

5.派遣人员人事管理：代发工资、绩效工资，扣缴个人所得税，代办社会保

险及相关证件服务。

6.负责工伤情况出现的申报及理赔。

7.办理辞退员工及处理劳务纠纷事宜服务。

（三）管理方面需求

1.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劳动关系；

2.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薪酬管理、社保办理、购买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保额 50 万）及个税代扣代缴、劳动关系维护及有关法律法规咨询等；

3.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处理劳务派遣人员提出的劳动仲裁、诉讼等事宜。

（四）服务质量方面要求



1.采购人提供劳务派遣人员人员名单后，成交供应商应确保 5个工作日内办

理完毕劳动合同签订手续，派遣手续；

2.成交供应商应当确保及时、准确、妥善地处理派遣劳务派遣人员的薪酬管

理、社保办理、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个税代扣缴工作，避免发生劳动仲裁、

诉讼事件；

3.成交供应商应当及时安排客服专员与采购人加强联系，客服专员应勤勉尽

责，妥善处理劳务派遣人员各项事务，协助采购人的相关工作；

4.如发生劳动仲裁、诉讼事件，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及双方约定处理。

（五）派遣人员数量及工资方面要求

1.2024 年第一季度（1月 1日至 3月 31 日）聘用 84 名劳务人员；根据工作

需要，拟派遣 84 名劳务人员，派驻到广东省徐闻县执行海安新港、徐闻港联动

查控工作，每名劳务人员按 4300 元/月的标准保障（费用包括：所派驻徐闻县海

安港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保和福利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等一切费用，其中不含绩效工资的实发工资不低于 2050 元/月）。

2.2024 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4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聘用 64 名劳务人

员；根据工作需要，拟派遣 64 名劳务人员，派驻到广东省徐闻县执行海安新港、

徐闻港联动查控工作，每名劳务人员劳务派遣费按 4300 元/月的标准保障（费用

包括：所派驻徐闻县海安新港、徐闻港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养老、医疗、工伤

等社保和福利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一切费用，其中不含绩效工资的实发工资不

低于 2050 元/月）。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及地点

1.服务期限：2024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

2.服务地点：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徐海大道 1号海安新港、广东省湛江市徐

闻县进港大道徐闻港码头。

（二）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

按月支付，采购人凭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正规合法的劳务派遣服务费发票和派

遣人员工资发放及社保缴纳明细表，在每月 20 日前收到成交供应商发票后，每



月月底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当月的服务费。

（三）其他要求

1.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

2.验收方法及标准：由采购人在指定地点对采购内容进行验收，验收标准除

采购要求外，可溯源到国家相关标准。

注:以上技术要求及商务要求必须完全满足，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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